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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遠 房 屋 策 略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活 化 工 廈  

 
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概 述 利 便 舊 工 廈 重 建 和 整 幢 改 裝 的 現 行 措 施（ 活 化

工 廈 措 施 ），以 及 有 關 利 便 工 廈 整 幢 改 裝 作「 過 渡 性 住 房 」用 途 的

可 行 性 的 研 究 進 展 。  
 

活 化 工 廈 措 施  
 
2. 為 鼓 勵 空 置 或 未 盡 其 用 的 工 廈 透 過 重 建 或 整 幢 改 裝，提 供

更 多 樓 面 作 合 適 的 用 途 ， 以 配 合 香 港 不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及 經 濟 需

要 ， 政 府 於 2009 年 10 月 宣 布 一 系 列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。 有 關 措 施 於

2010 年 4 月 1 日 實 施 ， 包 括 －  
 

鼓 勵 工 廈 重 建  
 

(a) 降 低 位 於 非 工 業 地 帶 而 樓 齡 達 30 年 或 以 上 的 工 廈，在《 土

地（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）條 例 》下 申 請 強 制 售 賣 令 的

門 檻 ， 由 90%業 權 降 低 至 80%；  
 

(b) 批 准 特 別 契 約 修 訂 及 以「 按 實 補 價 」方 式（ 即 按 最 佳 用 途

及 重 建 項 目 的 擬 議 發 展 密 度 ） 評 定 土 地 補 價 ；  
 
(c) 如 修 訂 契 約 作 重 建 的 土 地 補 價 超 過 2,000 萬 元 ， 業 主 可 選

擇 按 固 定 利 率，分 期 按 年 攤 付 80%的 土 地 補 價，最 長 為 五

年 ； 及  
 

鼓 勵 工 廈 整 幢 改 裝  
 

(d) 工 廈 業 主 可 免 繳 豁 免 費 用，申 請 在 現 有 工 廈 的 整 段 使 用 期

內 或 現 行 契 約 期 間（ 以 較 早 者 為 準 ），改 變 現 有 工 廈 的 用

途。這 些 工 廈 的 樓 齡 應 為 15 年 或 以 上，及 位 於「 工 業 」、

「 商 業 」 或 「 其 他 指 明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（ 「 商 貿 」 ）

地 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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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011 年 9 月，政 府 完 成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的 中 期 檢 討，並 於 其

後 推 出 多 項 優 化 措 施 以 增 加 整 幢 改 裝 的 靈 活 性 ， 包 括 －  
 

(a) 確 認 在 改 裝 工 廈 的 主 要 天 台 層 設 置 獲 豁 免 計 入 總 樓 面 面

積 的 公 用 設 施，若 所 佔 面 積 不 超 過 主 要 天 台 層 對 下 樓 層 屋

頂 面 積 的 50%， 將 不 會 視 作 增 加 建 築 物 的 高 度 ； 同 樣 地 ，

在 改 裝 工 廈 外 部 安 裝 覆 蓋 層 或 幕 牆，亦 不 會 視 作 增 加 建 築

物 的 體 積 ；  
 
(b) 容 許 對 改 裝 工 廈 的 現 有 構 架 作 小 規 模 改 動，包 括 改 動 建 築

物 的 內 外 部 結 構，前 提 是 拆 卸 外 部 結 構 的 範 圍 不 得 超 過 現

有 大 廈 總 樓 面 面 積 的 10%，及 大 廈 改 裝 後 的 總 樓 面 面 積 不

得 有 所 增 加 ； 及  
 
(c) 鼓 勵 新 整 幢 改 裝 申 請 參 與 「 BEAM Plus」 評 估 ， 但 申 請 人

無 須 取 得 特 定 評 級 。  
 
我 們 亦 延 長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申 請 期 三 年，即 截 止 日 期 由 2013 年 3 月

31 日 延 至 2016 年 3 月 31 日 。  
 
4. 截 至 今 年 6月 底 ， 地 政 總 署 根 據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共 批 出 71宗

申 請 1， 有 關 項 目 可 提 供 經 改 裝 或 新 建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約 72萬 平 方

米 。  
 
5. 一 如 行 政 長 官 在《 2013 年 施 政 報 告 》中 宣 布，政 府 正 研 究

進 一 步 優 化 上 述 的 現 行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， 以 更 利 便 位 於 適 當 土 地 用

途 地 帶 的 工 廈 活 化 作 非 工 業 用 途 。 目 前 相 關 細 節 正 在 研 究 中 ， 我

們 會 在 完 成 後 公 布 詳 情 。  
 

利 便 工 廈 整 幢 改 裝 作 「 過 渡 性 住 房 」 用 途 的 可 行 性  
 
6. 有 關 容 許 工 廈 整 幢 改 裝 作「 過 渡 性 住 房 」用 途，從 而 利 便

工 廈 業 主 進 行 改 裝 工 程 ， 改 裝 其 現 有 工 廈 作 小 型 住 宅 單 位 以 臨 時

性 質 出 租 方 面 ， 政 府 正 在 活 化 工 廈 政 策 下 研 究 其 可 行 性 。 相 關 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有 關 申 請 的 詳 細 統 計 資 料 載 於 政 府 就 活 化 工 廈 措 施 編 制 的 網 頁 （ www.devb.gov.hk/  
industr ia lbui ld ings/chi /home/index.html）， 當 中 已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 冊 的 個 案 ， 其 主 要 資

料 （ 例 如 地 點 及 用 途 ） 亦 可 從 地 政 總 署 網 頁 取 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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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制 度 包 括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（ 第 123 章 ）、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（ 第 131
章 ） 以 及 地 契 條 款 。  
 
7. 從 屋 宇 規 管 角 度 而 言，工 廈 一 般 不 符 合 住 用 方 面 的 設 計 及

規 劃 要 求 。 除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 之 外 ， 住 用 樓 宇 亦 訂 有 特 定 的

建 築 標 準 和 規 定（ 尤 其 天 然 照 明 和 通 風 方 面 ），從 安 全 及 健 康 角 度

保 障 住 客 的 福 祉 。 工 廈 如 按 照 這 些 建 築 標 準 和 規 定 改 裝 作 「 過 渡

性 住 房 」 用 途 ， 在 部 分 、 甚 至 大 部 分 個 案 中 將 牽 涉 大 幅 度 改 動 樓

宇，或 甚 至 須 拆 卸 樓 宇 的 部 分 樓 面。據 我 們 與 一 些 工 廈 業 主 了 解，

有 關 工 程 即 使 在 技 術 上 可 行 ， 其 費 用 亦 相 當 昂 貴 ， 因 而 影 響 有 關

計 劃 的 可 行 性 。 例 如 ， 由 於 工 廈 並 不 一 定 每 一 面 周 邊 外 牆 均 能 符

合 居 住 用 途 上 訂 明 的 窗 戶 要 求 ， 因 此 建 築 物 內 部 沒 有 窗 戶 或 未 能

加 設 窗 戶 的 地 方 ， 將 須 作 其 他 用 途 或 丟 空 ， 這 對 有 關 改 裝 計 劃 的

財 務 可 行 性 造 成 影 響 。 雖 然 如 經 立 法 會 批 准 ， 有 關 建 築 物 規 例 可

予 以 修 改 以 放 寬 這 些 要 求 ， 但 這 卻 對 住 客 的 安 全 及 健 康 有 損 。  
 
8. 從 城 市 規 劃 角 度 而 言 ， 經 考 慮 多 方 面 因 素 ， 例 如 周 遭 環

境 、 交 通 狀 況 、 噪 音 影 響 等 ， 合 適 的 用 地 會 劃 作 工 業 用 途 。 就 座

落 於 工 業 地 帶 內 的 工 廈 ， 其 街 道 環 境 及 噪 音 暴 露 量 有 可 能 令 該 工

廈 不 宜 作 住 宅 用 途 。 例 如 ， 重 型 車 輛 在 工 業 地 帶 內 的 運 作 會 引 致

交 通 安 全 問 題 ， 而 工 廈 內 的 機 器 噪 音 及 工 廈 的 煙 囪 排 放 亦 可 能 構

成 安 全 及 健 康 問 題 。 現 時 ， 個 別 工 業 地 帶 如 已 轉 變 至 大 部 分 位 於

其 中 的 工 廈 均 不 進 行 污 染 工 業 工 序 ， 當 局 會 考 慮 改 劃 有 關 地 帶 作

其 他 社 會 需 求 較 大 的 用 途 ， 例 如 商 業 和 住 宅 用 途 。 就 改 劃 作 住 宅

用 途 而 言 ， 如 一 幅 工 業 用 地 的 附 近 地 帶 仍 有 工 業 活 動 進 行 ， 惟 並

非 位 處 毗 鄰 ， 該 用 地 可 改 劃 作 「 住 宅 （ 戊 類 ） 」 ， 讓 有 關 用 地 可

在 取 得 規 劃 許 可 及 按 其 個 別 情 況 評 估 是 否 合 適 後 重 建 作 住 宅 用

途 ， 以 確 保 並 無 不 可 接 受 的 工 業 與 住 宅 用 途 鄰 接 或 土 地 用 途 與 周

遭 不 相 容 的 問 題 。 如 個 別 工 業 區 已 不 再 作 工 業 用 途 ， 並 且 沒 有 土

地 用 途 與 周 遭 不 相 容 的 問 題 ， 有 關 用 地 可 改 劃 作 其 他 類 別 的 住 宅

用 途 。 我 們 相 信 改 劃 合 適 的 工 業 用 地 作 住 宅 或 其 他 用 途 ， 是 保 障

將 來 居 民 福 祉 的 較 適 當 方 法 。 事 實 上 ， 正 如 政 府 已 經 公 布 ， 規 劃

署 會 繼 續 致 力 物 色 合 適 的 工 業 用 地 以 改 劃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包 括 住 宅

用 途 。  
 
9. 從 土 地 契 約 角 度 而 言，整 幢 改 裝 現 有 工 廈 作「 過 渡 性 住 房 」

用 途 可 透 過 特 別 豁 免 書 申 請 的 方 式 處 理 ， 但 前 提 是 擬 議 的 改 裝 項

目 須 符 合 所 有 相 關 的 城 市 規 劃 及 屋 宇 管 制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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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有 鑑 於 上 述 問 題，並 全 面 考 慮 保 障 居 民 福 祉 的 需 要，我 們

認 為 「 過 渡 性 住 房 」 的 方 案 並 不 切 實 可 行 ， 而 我 們 應 繼 續 持 續 進

行 工 業 地 帶 檢 討 ， 以 物 色 合 適 工 業 用 地 以 改 劃 作 社 會 需 求 較 大 的

用 途 ， 包 括 住 宅 用 途 。  
 

改 劃 工 業 用 地 作 其 他 用 途 － 最 新 進 展  
 
11. 正 如 我 們 過 往 已 向 委 員 表 示 ， 規 劃 署 已 在 2000、 2005 及

2009 年 分 別 進 行 合 共 三 輪 工 業 用 地 分 區 研 究，有 關 改 劃 工 作 一 直

持 續 進 行 。 現 時 規 劃 署 正 進 行 新 一 輪 全 港 工 業 用 地 分 區 研 究 ， 其

主 要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位 於 不 同 規 劃 地 帶 的 現 有 工 廈 樓 面 的 使 用 情

況 ， 以 及 檢 討 未 開 發 的 工 業 用 地 ， 以 確 定 哪 些 土 地 可 改 劃 作 社 會

需 求 較 大 的 用 途，包 括 住 宅 用 途。例 如，上 一 輪 在 2009 年 進 行 的

分 區 研 究，共 有 約 60 公 頃 用 地 建 議 由 工 業 用 途 改 劃 作 其 他 用 途 ，

當 中 包 括 約 30 公 頃 作 住 宅 用 途。此 外，現 正 進 行 的 分 區 研 究 亦 會

就 本 港 工 業 用 地 的 中 長 期 需 求 作 出 預 測 。 有 關 結 果 及 建 議 預 計 在

2014 年 年 底 或 之 前 完 成 。  
 
12. 請 委 員 備 悉 上 文 所 述 的 現 況 。  
 
 
 
發 展 局  
2013 年 7 月  




